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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6 月 8 日內務委員會會議文件  
 

根據《議事規則》第 49B(2A)條  
就譴責許智峯議員的議案  

成立調查委員會  
 
 

目的  
 
  本文件旨在請內務委員會考慮有關根據《議事規則》

第 49B(2A)條就譴責許智峯議員的議案 ("譴責議案 ")(載於
附錄 I)成立調查委員會的建議。  
 

 
背景  
 
2.  在 2018年 5月 23日的立法會會議上，葉劉淑儀議員根據
《議事規則》第 49B(1A)條及《基本法》第七十九條第 (七 )
項 1 動議譴責議案。《議事規則》第 49B(2A)條訂明，在該項議
案提出後，譴責議案的辯論即告中止待續，而譴責議案所述的

事宜則交付調查委員會處理。 2 
 
3.  根據《議事規則》第 73A 條，調查委員會負責確立譴責
議案所述的事實，並就所確立的事實是否構成譴責議員的理據

提出意見。調查委員會由一名主席、副主席及 5 名委員組成，
全部均須為立法會主席按內務委員會決定的選舉程序任命的

議員。動議譴責議案的議員、聯名簽署議案的議員 (即葛珮帆

                                                 
1 《基本法》第七十九條第 (七 )項訂明，如議員行為不檢或違反誓言而經

立法會出席會議的議員三分之二通過譴責，由立法會主席宣告其喪失

立法會議員的資格。  
 
2 該項譴責議案在 2018 年 5 月 23 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提出後，沒有議員

動議無經預告的議案，提出不得就譴責議案再採取任何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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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盧偉國議員及鍾國斌議員 )及議案所針對的議員，均不得
獲任命為調查委員會委員。  
 

 

擬議選舉程序及選舉的時間 

 
4.  內務委員會最近一次考慮根據《議事規則》第 49B(2A)條
成立調查委員會是在 2017 年 6 月 23 日的會議上。3 在該會議上，
內務委員會鑒於以往的運作經驗，同意無需成立小組委員會就

調查委員會的成立進行籌備工作。內務委員會亦通過附錄 II所載
的選舉程序。  
 
5.  考慮到內務委員會的上述決定，現建議：  
 

(a) 無需成立小組委員會，為就附錄 I 的譴責議案成立
的調查委員會進行籌備工作；  

 
(b) 就 (a)項所述的調查委員會採納附錄 II 的擬議選舉

程序，有關程序與內務委員會於 2017 年 6 月 23 日
通過的選舉程序相同；及  

 
(c) 考慮到擬議選舉程序第 2 段所載的提名期，選舉

議員以供任命為 (a)項所述的調查委員會委員的
程序，應在 2018 年 6 月 22 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
進行。  

 
6.  若議員批准上述建議，根據附錄 II 的擬議選舉程序
第 2 段，立法會秘書處會在上述擬議選舉日期前最少 7 整天，
向所有議員發出通告及提名表格，邀請提名候選人。  
 
 
徵詢意見 

 
7.  請議員批准第 5 及 6 段所載的建議。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4 
2018 年 6 月 6 日

                                                 
3 請參閱立法會CB(1)1176/16-17號文件。  



 

 

附錄 I 
 
 

2018年 5月 23日的立法會會議  
葉劉淑儀議員根據《議事規則》第49B(1A)條  

動議譴責許智峯議員的議案 

 

議案措辭 

 
 
鑒於許智峯議員行為不檢 (有關詳情一如本議案附表所述 )，本會
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九條第 (七 )項對其作出譴責。  
 
 

附表 

 
許智峯議員行為不檢的有關詳情如下所述：  
 
(1) 2018年4月24日早上，在《廣深港高鐵 (一地兩檢 )條例草案》

委員會舉行會議期間，許智峯議員在立法會綜合大樓

("立法會大樓 ")二樓四部升降機大堂，強行奪去一位保安局
女職員的手提電話及文件。該名女職員尾隨並要求許智峯

議員歸還手提電話，但不得要領。該女職員在報告事件時

落淚。許智峯議員身為立法會議員，不尊重公職人員，強行

奪去他人物品，其行為令人髮指。  
 
(2) 許智峯議員奪得該女職員的手提電話及文件後，迅速躲入

立法會大樓二樓的男廁內，並逗留長達十多分鐘。其後，

許智峯議員更公開承認期間曾瀏覽和以 "自己的方式 "記下
該女職員手提電話內的資料。這種行為嚴重侵犯該女職員的

私隱。由於該手提電話是由政府提供，當中亦可能儲存了

政府內部的敏感資料。  
 
(3) 這種衝擊公職人員的行為可能觸犯多項刑事罪行，即使

肇事者是一般市民亦不能被接受，許智峯議員身為立法會

議員，實有負公眾的期望。  
 
(4) 許智峯議員在上述事件中不尊重公職人員、行為粗暴和嚴重

侵犯該女職員的私隱，有負公眾對立法會議員的期望，令

立法會聲譽受損，實屬《基本法》第七十九條第 (七 )項所指
的行為不檢。  



 

 

附錄 II 
 

 
選舉議員以供立法會主席任命為  
調查委員會的委員的擬議程序  

 
 

1.  選舉議員的程序須在內務委員會會議上進行，而該日期

("選舉日期 ")須由內務委員會指定。  
 
2.  立法會秘書處須在選舉日期前最少 7 整天，向立法會
議員發出通告及提名表格，邀請提名候選人。  
 
3.  每份提名表格只可用以提名 1 位議員，並須由 1 位作為
提名人的議員及 1 位作為附議人的議員簽署，並須由被提名的
議員簽署表示同意接受提名。  
 
4.  填妥的提名表格須於選舉日期最少 3整天前送交立法會
秘書處。  
 
5.  倘立法會秘書處在提名截止日期前接獲的提名人數

少於 7 人，進一步的提名可在舉行選舉的內務委員會會議席上
由任何 1 位議員提出，並須獲另 1 位議員附議，以及被提名的
議員表示同意接受提名。  
 
6.  倘根據上文第 4及 5段接獲的提名人數相等於 7人，內務
委員會主席須宣布被提名人正式當選。  
 
7.  倘根據上文第 4 及 5 段接獲的提名人數多於 7 人，即須
在舉行選舉的內務委員會會議席上進行投票，議員並須使用

電子表決系統進行投票，每位議員可投票給不多於 7 位
被提名人。得票最高的被提名人即告當選。  
 
8.  倘有 1 位本可當選的被提名人因有 1 位或多位其他
被提名人獲得的票數和他相等而未能當選，即須根據上文第 7 段
所述的選舉方式，就該位被提名人與此等其他被提名人舉行

另一輪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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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倘在上文第 8 段所述的另一輪投票舉行後，仍有 1 位
本可當選的被提名人因有 1 位或多位其他被提名人獲得的票數
和他相等而未能當選，內務委員會主席即須在此等被提名人

中，以抽籤方式決定哪位/哪些被提名人會取得餘下的席位。  
 
10.  在選出議員以供任命為調查委員會委員後，內務委員會

會議須隨即暫停 10 分鐘，讓獲選的議員在他們當中互選兩位
議員，以獲提名由立法會主席分別任命為調查委員會正副主席。 
 
11.  內務委員會其後將恢復舉行會議，並會獲邀通過調查

委員會正副主席的選舉結果。  


